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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臨時人員僱用及管理考核要點
第一點、第二點、第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規範本府及所屬各

機關（以下簡稱各機

關）臨時人員之僱用

及管理考核事項，以

利遵循，特訂定本要

點。 

一、為規範臺南市政府及

所屬各機關（以下簡

稱各機關）臨時人員

之僱用及管理考核事

項，以利遵循，特訂

定本要點。 

酌修文字。 

二、本要點所稱臨時人員

，指各機關非依公務

人員法規，且以人事

費用以外經費進用之

人員。但不包括下列

人員： 

（一）依聘用人員聘用條

例、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僱用之人員。 

（二）工友、技工（含測

量助理員）、駕駛

、清潔隊員。 

（三）約用人員。 

（四）依各機關學校團體

駐衛警察設置管理

辦法進用之駐衛警

察。 

（五）公立幼兒園依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以契

約進用之教保員、

助理教保員及其他

人員。 

二、本要點所稱臨時人員

，指各機關非依公務

人員法規，且以人事

費用以外經費進用之

人員。但不包括下列

人員： 

（一）依聘用人員聘用條

例、行政院暨所屬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

辦法僱用之人員。 

（二）工友、技工（含測

量助理員）、駕駛

、清潔隊員。 

（三）約用人員。 

（四）依「各機關學校團

體駐衛警察設置管

理辦法」進用之駐

衛警察。 

（五）公立幼兒園依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以契

約進用之教保員、

助理教保員及其他

人員。 

配合行政院以一百零八年

十月一日院授人組字第一

0八00四四六五六一號令

修正「行政院暨所屬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名稱

為「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

辦法」，修正本點第一款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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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臨時人員之管理規則

如下： 

（一）新僱用之臨時人員

應填具履歷表二份

，分送總務單位，

以建立基本資料及

勤惰資料。 

（二）內勤臨時人員之工

作時間，於符合勞

動基準法情況下，

依各機關編制內員

工有關出勤規定辦

理，並由總務單位

執行勤惰管理。 

（三）臨時人員應由其各

機關明確規定工作

項目。 

（四）臨時人員依勞動基

準法及性別平等工

作法之規定，分別

給假： 

１．婚假、喪假、

事假、普通傷

病假：依勞工

請假規則辦理

。婚假應自結

婚登記日前十

日起三個月內

請畢。但經雇

主同意者，得

於一年內請畢

；普通傷病假

十、臨時人員之管理規則

如下： 

（一）新僱用之臨時人員

應填具履歷表二份

，分送總務單位，

以建立基本資料及

勤惰資料。 

（二）內勤臨時人員之工

作時間，於符合勞

動基準法情況下，

依各機關編制內員

工有關出勤規定辦

理，並由總務單位

執行勤惰管理。 

（三）臨時人員應由其各

機關明確規定工作

項目。 

（四）臨時人員依勞動基

準法及性別工作平

等法之規定，分別

給假： 

１．婚假、喪假、

事假、普通傷

病假：依勞工

請假規則辦理

。婚假應自結

婚登記日前十

日起三個月內

請畢。但經雇

主同意者，得

於一年內請畢

；普通傷病假

一、配合原行政院主計處

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處忠字第0九九

000七六六七號函「

各機關得依『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

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

點』之規定，檢視運

用之妥適性，派遣臨

時人員出差，且得核

實報支必要費用」之

意旨。新增第六款為

臨時人員得請領差旅

費之規定，並將現行

第六款不得請領休假

補助費之規定移列至

第七款規定，其餘款

次依序遞移。 

二、因應立法院一百十二

年七月三十一日三讀

通過「性別工作平等

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修正法規名稱為「

性別平等工作法」，

爰修正規定第四款引

用之法規名稱配合修

正。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60021008700-1081115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60021008700-1081115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60021008700-1081115
https://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60021008700-108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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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連續二日以上

者須附繳醫療

證明。 

２．生理假、安胎

假、產假、陪

產假、家庭照

顧假、產檢假

、育嬰留職停

薪：依性別平

等工作法規定

辦理。 

３．申請公傷病假

，須經簽奉核

准後始得給假

。 

４．公假：參加各

機關舉辦之活

動、奉派出差

、訓練、兵役

召集、及其他

依法令規定應

給之公假等，

依實際需要天

數核給公假，

工資亦照給。 

５．特別休假，依

勞動基準法第

三十八條規定

給假，因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

止而未休之日

數，應發給工

連續二日以上

者須附繳醫療

證明。 

２．生理假、安胎

假、產假、陪

產假、家庭照

顧假、產檢假

、育嬰留職停

薪：依性別工

作平等法規定

辦理。 

３．申請公傷病假

，須經簽奉核

准後始得給假

。 

４．公假：參加各

機關舉辦之活

動、奉派出差

、訓練、兵役

召集、及其他

依法令規定應

給之公假等，

依實際需要天

數核給公假，

工資亦照給。 

５．特別休假，依

勞動基準法第

三十八條規定

給假，因年度

終結或契約終

止而未休之日

數，應發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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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資。但年度終

結未休之日數

，經本府同意

者，得遞延至

次一年度實施

，且於次一年

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仍未休之

日數，本府應

發給工資。 

（五）臨時人員請假（除

病假或緊急事故無

法預知者外），應

事先經服務單位主

管核准，辦妥請假

手續後由總務單位

登記。 

（六）臨時人員經機關指

派出差者，得請領

差旅費。 

（七）臨時人員不得請領

休假補助費。 

（八）各機關每年應對臨

時人員之工作勤惰

及品德生活辦理定

期考核。對工作怠

惰、行為不檢或不

服從指揮者即簽請

懲處，並作為是否

續僱之依據；情節

重大者，並得依法

終止契約。 

資。但年度終

結未休之日數

，經本府同意

者，得遞延至

次一年度實施

，且於次一年

度終結或契約

終止仍未休之

日數，本府應

發給工資。 

（五）臨時人員請假（除

病假或緊急事故無

法預知者外），應

事先經服務單位主

管核准，辦妥請假

手續後由總務單位

登記。 

（六）臨時人員不得請領

差旅費、休假補助

費。 

（七）各機關每年應對臨

時人員之工作勤惰

及品德生活辦理定

期考核。對工作怠

惰、行為不檢或不

服從指揮者即簽請

懲處，並作為是否

續僱之依據；情節

重大者，並得依法

終止契約。 

（八）臨時人員遲到早退

或曠職者，應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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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臨時人員遲到早退

或曠職者，應按時

扣除工資，累計滿

八小時者，以一日

計，按日扣薪。 

（十）因工作性質特殊於

各機關外工作者，

由各機關比照第二

款規定確實作出勤

管理，並由總務單

位不定時抽查。 

（十一）各機關不得以外

勤人員擔任內勤

工作。 

（十二）臨時人員於上班

時間不得兼職。

但經服務機關合

法指派者不在此

限。於下班時間

如有兼職情事，

除不得損害本府

之利益及影響勞

動契約之履行外

，並應主動告知

服務機關。 

扣除工資，累計滿

八小時者，以一日

計，按日扣薪。 

（九）因工作性質特殊於

各機關外工作者，

由各機關比照第二

款規定確實作出勤

管理，並由總務單

位不定時抽查。 

（十）各機關不得以外勤

人員而擔任內勤工

作。 

（十一）臨時人員於上班

時間不得兼職。

但經服務機關合

法指派者不在此

限。於下班時間

如有兼職情事，

除不得損害本府

之利益及影響勞

動契約之履行外

，並應主動告知

服務機關。 

 


